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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Hlk153552404]財團法人耀登炳南教育基金會
114學年第二學期補助全國高中(職)及大專院校
辦理營隊申請辦法
壹、成立宗旨
    基金會為鼓勵全國高中(職)及大專院校學校辦理資(通)訊及環境永續相關營隊，藉由多元化課程設計、激發更多青年學子學習興趣，進而成為未來人生志向及事業目標，特辦理【補助全國高中(職)及大專院校辦理營隊】專案，歡迎符合條件之全國高中(職)及大專院校踴躍申請。

貳、申請對象
1、 全國已立案公(私)立高中(職)及大專院校(含社團)皆可申請
2、 營隊內容以資(通)訊及環境永續相關課程為主。
3、 營隊需有指導教授或者社團老師，並經過學校核准同意辦理。
4、 參加營隊人數至少20位(含以上)，營隊需於民國115年8月31日前辦理完成。

參、申請日期
即日起至3月02日(周一)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肆、報名方式
採用【線上申請】方式，備妥所有申請相關資料，依照檢附資料順序排列，合併一個PDF檔將資料寄出至【財團法人耀登炳南教育基金會】電子信箱(email：audenedu@auden-foundation.org.tw)收即可。
[bookmark: _Hlk153527023]
伍、檢附資料(申請資料請按照以下順序編排)
1、 申請表(附件一)
2、 學校負責營隊行政主管單位(如：學務處、系辦)及指導教授(或老師)舉辦同意書(附件二)
3、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(附件三)
4、 活動企劃書
(1) 封面：
營隊名稱、主辦單位、協辦單位、贊助單位、舉辦日期及地點、聯絡人姓名及手機號碼。
(2) 內文：
活動緣起及目的、活動特色、舉辦日期及地點、參加對象及招生人數、營隊內容及規劃(含日程表)、師資介紹及組織分工、營隊負責人及聯絡資料、預期效益、經費預算(含補助經費及自籌經費)、過去舉辦類似活動成果，如：照片(5-10張)、影片連結等資料。

陸、補助辦法說明
一、 補助審核標準如下：
1. 符合本辦法申請條件
2. 營隊活動特色及創新性
3. 營隊執行規畫專業性及整合性
4. 企畫書內容及架構完整性。
5. 過去舉辦經驗及成效
2、 基金會依據申請單位提供活動企劃書進行審核，必要時，將通知申請單位到基金會進行口頭簡報或者線上面談。
3、 獲得補助的營隊，於活動結束後須提出執行成果報告書，包括：學員對整體活動體驗、學習效果，活動舉辦優缺點分析、檢討及建議，製作短影音等，該份資料將列入下次申請經費補助的參考依據。
4、 營隊補助款將依審查結果核定，金額介於新臺幣1萬至5萬元不等，最高補助上限為新台幣5萬元；不足款項請自行籌措。
5、 補助款運用範圍僅限於場地費、講師費、教材教具費、教育訓練費、交通費、文宣印刷費、競賽獎金、場地佈置費、學生平安保險費等，未列入項目，則不適用。
6、 相同營隊名稱及主題內容，經費補助一學年以一次為限，若需要再申請者，請於下個學年再重新提出。

柒、注意事項
1、 申請補助相關檢附資料，寄出前請確認是否填寫完整並備齊，資料完整者，優先進行審核；資料不完整者，主辦單位會事先通知補件，若報名截止日期內無法備齊，視同未申請，不予受理。
2、 申請補助所檢附相關文件資料，無論錄取與否一概不退還。
3、 活動期間場地佈置(如：舞台背景、旗幟、紅布條…等)及文宣物品(如：學員手冊、活動海報、獎狀…等)需放上【贊助單位：財團法人耀登炳南教育基金會】字樣及基金會logo，如未比照辦理，將無法申請經費補助。
4、 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，需提交(1)執行成果報告書(2)活動照片至少20張(3)參加營隊學生名單(4)開立贊助款收據(5)檢附費用單據核銷(6)活動短影音，以利撥款。
5、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本基金會保留最後修改的權利。

8、 得獎名單公布
民國115年4月10日前，基金會將以電子信箱通知營隊主要聯絡人，發函通知獲得補助的學校，同時基金會官網公布得獎名單。

[bookmark: _Hlk153533720]玖、聯絡窗口
財團法人耀登炳南教育基金會Auden Education Foundation
· 聯 絡 人：李佳俐專員
· 聯絡地址：334桃園市八德區和平路772巷19號
· 聯絡電話：03-3631909
· 電子信箱：audenedu@auden-foundation.org.tw












財團法人耀登炳南教育基金會附件一

補助全國高中(職)及大專院校辦理營隊申請表
營隊性質(請V選)：□資訊類    □通訊類   □環境永續類

●營隊資料內容：
	營隊名稱
(全名)
	

	舉辦日期
	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(周   )~    月     日(周    )共     天

	舉辦地點
(含地址)
	

	參加對象
(請V選)
	[bookmark: _Hlk156484261]□國中生  □高中(職)生
□其他_________
	參加年級
	年級

	參加者
每人費用
	□全額免費  □有收費，費用每人新台幣_______________元

	主辦單位
(學校名稱)
	
	參加人數
	

	合作單位
(無則免填)
	
	主要聯絡人
姓名
	

	主要聯絡人
手機電話
	
	主要聯絡人
Line ID
	

	主要聯絡人電子信箱
	



財團法人耀登炳南教育基金會附件二

補助全國高中(職)及大專院校辦理營隊學校同意書
營隊性質(請V選)：□資訊類    □通訊類   □環境永續類
	營隊名稱
(全名)
	

	主辦單位
(學校名稱)
	

	營隊指導教授/社團老師姓名
	
	單位職稱
	

	連絡電話
(含分機)
	
	電子信箱
	

	學校負責
營隊行政單位
(如下說明)
	
	單位主管
	

	聯絡電話
(含分機)
	
	電子信箱
	


[bookmark: _Hlk156398593]【說明】本項係指學校負責營隊或系所活動之行政主管單位，非指該營隊中由學生擔任之職務（例如：執行長、總幹事等）
●【指導教授(或社團老師)】簽章
□我同意營隊辦理  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(請說明)


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蓋章)

●學校負責【營隊行政單位主管】簽章
□我同意營隊辦理  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(請說明)


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蓋章)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財團法人耀登炳南教育基金會附件三

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
財團法人耀登炳南教育基金會(以下統稱本會)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稱個資法），第八條第一項，向台端告知以下事項，請台端詳閱。若您於後勾選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，即代表您已充分瞭解本同意書之內容受其拘束。
1. 本資料蒐集目的為營隊補助申請、審核及發放本會主辦之『補助全國高中(職)及大專院校辦理營隊』使用。
2. 台端同意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您以下類別之個人資料，個人背景 (如：中文姓名)，聯絡方式 (如：連絡電話、行動電話、電子信箱及通訊地址)
3. 申請者資料僅限於本會使用，申請者個人資料自本會蒐集日起以台端本次申請之營隊補助為限，自收到台端之申請書起保存五年，逾上述保存期限，本會將停止處理、利用並刪除。
4. 台端同意將個人資料利用於本會處理與蒐集目的相關事務之地區，並同意本會將該資料以紙本、電子、網際網路、口頭或其他適當方式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5. 除依據個資法及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，若需要行使查閱、請求複製本、更正資料、要求停止處理利用或刪除，僅以本次申請之資料為限，請聯絡本會處理。
6. 台端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料，惟若不提供或提供後請求刪求或停止處理利用而經核准，本會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、作業處理及辦理後續與營隊申請補助相關活動。若台端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經查覺有資料不實之情形，將立即喪失申請資格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7.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，本會將依個資法或其他相關法規及其後修定之規定辦理。

□我同意並瞭解上述財團法人耀登炳南教育基金會『補助全國高中(職)及大專院校辦理營隊』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同意書所有內容，並擔保我所提拱給基金會的資料均屬真實正確。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立同意書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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